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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平台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如何厘清数字平台自治与政府监管的边界，有效发挥数字平

台的秩序维护职能，是数字经济治理的关键问题。文章首先从数字平台自治的背景出发，介绍了数字平台自

治的基本模式和其面临的监管挑战；然后，通过对美国和欧盟数字平台自治的监管理论和法律政策进行比较

分析，总结了不同监管模式的优缺点；最后，针对当前我国数字平台自治边界较为模糊，政府监管出现过度

包容和过度管制的两难困境，提出在重构治理边界的基础上，由粗放式的刚性监管向审慎的柔性监管转变、

由命令式监管向合作式监管转变、由事后监管向全流程监管转变的政策建议。同时，文章主张提升数字平台

的合规经营水平，使其实现自我规制和主动合规，以期促进我国数字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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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加强数字中国建设的总体布局

作出了重大决策和整体部署，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数字平台作为数字化时代最典型的创新商业模式，

是数字产业集群建设的关键抓手。引导数字平台健康

合规发展是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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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兼具私利性和公共性的双重属性，对政

府监管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政府要充分赋

权数字平台，有效发挥平台自身的秩序与维护职能，

鼓励其通过自我规治实现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政府

也应对数字平台强化监管，防止其超越合理边界进行

无序扩张，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针对数

字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我国虽已确立了“包容

审慎”的监管原则，但是由于数字平台生态复杂多

变，政府监管职责边界模糊，甚至存在许多监管空缺

的地带，政府对数字平台的监管容易出现过度包容和

过度管制的两难困境，从而陷入监管悖论。

放眼世界，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竞争格

局，数字平台成为大国间竞争博弈的焦点。政府应当

站在国家战略高度统筹考虑，建立可持续且具有前瞻

性的数字平台治理体系。政府制定的数字平台监管政

策，应既能激发数字平台的创新活力，又能维护数字

平台的公平竞争秩序；既能立足当下，又能放眼未

来；既要有国内视角，又要有全球视野。本文在借鉴

美国和欧盟数字平台监管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

数字平台自治边界与政府治理边界进行重构，探讨政

府监管应何时介入，以及以何种方式介入平台自治，

并就完善我国数字平台的监管模式提出政策建议。

1 数字平台自治的背景、模式及监管挑战

1.1 数字平台自治的产生背景

数字平台是指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生产和服务的

企业组织，数字平台同时也指那些为其他企业的生产

与服务提供数字化相关服务的企业组织。在数字经济

时代，数字平台作为一种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新

型组织形态，迸发出强劲的发展动能。数字平台通过

线上与线下的产业要素积聚，打破了虚拟与现实的界

限，颠覆了工业时代传统的消费形式和生产模式，有

效整合了产业资源与市场资源，孕育出了一批以美国

谷歌公司、美国亚马逊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

有限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抖音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数字化头部企业。

数字化社会需要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实现

“良法善治”。然而，面对数字平台海量的交易数据、

开放式算法主宰的网络世界、不断迭代创新的交易模

式，传统的行政监管模式难以为继。有限的执法资源

无法对数字平台上不断涌现的侵权行为和违法行为形

成有效的制约和监管，数字平台的监管执法陷入进退

维谷的境地。面对飞速发展的数字平台，传统制度秩

序部分失效，政府监管面临“大而管不了、快而跟不

上、深而穿不透、新而看不懂”的难题，数字平台企

业便承担起维护数字市场秩序的职能[1]。数字平台企

业可发挥技术先进、数据丰富和应用场景广泛等优

势，完善数字平台治理体系，构建自治机制，履行管

理职责，实现数字平台的良性发展。

1.2 数字平台自治的基本模式

数字平台自治是数字平台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

发形成的一种治理模式，通过运用数字技术或签署服

务协议等方式，建立数字平台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治理

规则，形成一种内在的管理秩序。政府需要依靠数字

平台来协同治理，便赋予数字平台一定的“权力空

间”，尊重数字平台制定的自治规则，引导数字平台

自我规制，承担社会责任[2]。

在当前的市场中，数字平台通常具有双重身份。

① 数字平台是企业经营者。企业经营者参与市场竞

争，实现商业盈利，具有私利属性。企业经营者通过

数字平台可以提供如社交、出行、零售、支付、软件

开发等各类中介服务获得商业利润，这些服务涉及公

众生活和经济运行的各种领域。② 数字平台是履行一

定公共职能的管理者。管理者负责规范管理数字平台

内部的交易秩序，具有公共属性。为了实现管理职

能，数字平台通常会制定一整套治理体系。例如，美

国Meta公司旗下的互联网社交产品脸书作为全球最大

的社交网站，制定了翔实严密的“社群守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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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数字平台内部的用户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对数字平台用户的行为进行规范，并定期公布“社群

守则”执法报告；手机打车软件滴滴出行作为 1个涵

盖出租车、专车、滴滴快车、顺风车、代驾及大巴、

货运等多项业务的一站式出行数字平台，多次更新

“滴滴平台用户规则体系”，内容具体包括“规则总

则”“通用规则”“专项信息平台专属规则”“服务功

能专项规则”“特殊功能、区域或场景规则”“临时性

规则”等，加强了对出行生态体系的管理。

由于数字平台上的交易量巨大并且交易行为高频

发生，海量交易产生的纠纷和面临的问题不计其数，

远超出传统模式下的政府监管能力，数字平台企业经

营者则承担起维护数字平台运行秩序的功能。为了实

现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数字平台企业经营

者往往会采用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常采用的机

制和手段，承载起一定的自治管理职能（表1）。

需要指出，数字平台的自治权并不具有天然的合

法性与正当性，数字平台自治的“权力”一方面来源

于数字平台与数字平台用户间达成的契约，即私法角

度的“权利让渡”；另一方面来源于公法角度的默许

或法律授权，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

前提下确认其效力。但数字平台的自治权并非公权

力，无法取代政府监管。数字平台作为商事主体亦当

接受政府的监管；而且，由于数字平台的私利属性与

公共属性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容易导致数字平

台滥用自治权力。因此，有必要明晰并重构数字平台

自治和政府监管的边界，更好发挥协同治理的作用，

形成公平竞争的数字生态环境。

1.3 数字平台自治面临的监管挑战

数字平台自治在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推动数

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同时，也带来了数字平台企业间恶

性竞争、市场垄断、消费欺诈、数据泄露，乃至危害

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等问题，给政府监管带来了新的

挑战。

数字平台依靠资本扩张和技术壁垒，聚集了海量

用户资源，快速打通了行业上下游，构建了数字平台

自治秩序，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数字平台作为数字化基

础设施的公共服务功能，实现了数字经济独特的价值

创造。同时，数字平台自身所具有的网络效应、规模

效应和数据优势，容易形成行业集中的竞争格局。数

字平台以强大的网络外部性①对平台价值形成正反馈，

使头部经营者在数字市场上往往呈现“赢家通吃”的

① 网络外部性是新经济中的重要概念，是指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

表1　数字平台自治管理职能[3]

Table 1　Scope of management functions of digital platform autonomy[3]

自治管理职能

维护数字平台交易秩序、规范交易行为

为数字平台用户提供给付和协助服务

调节经济秩序

具体内容

管理规则：建立健全数字平台上的各类管理规则体系
奖惩制度：对遵守和违反数字平台规则的行为予以奖惩
纠纷处理：对数字平台内部纠纷进行线上调解或仲裁
资格准入和合法性审查：数字平台用户资格准入审查，数字平台商品及服务信息的合法性审查

提供工具：为数字平台客户提供各类线上交易工具
提供服务：协助数字平台客户维权
配合监管：预留政府监管接口、配合监管处罚等

补贴调节：通过增加补贴方式，增加数字平台交易的活跃度
活动调节：策划促销活动，通过众包模式寻求创意，征集创新成果等
规范竞争：对数字平台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规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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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②。在这种行业集中的竞争格局下，一些超级数

字平台通过其庞大的自治体系逐渐构建起自己的“超

级权力”，形成了具有巨大能量的“权力主体”，甚至

成为网络空间的“二政府”[4]，这些行为容易导致数

字平台滥用自治权力，在市场上形成事实上的垄断地

位，损害市场良性竞争秩序。

此外，由于数字平台企业兼具私利性和公共性双

重属性，数字平台因追逐“私利”可能做出一些有损

公共利益的行为，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例

如，一些数字平台利用算法歧视、信息茧房、大数据

“杀熟”、竞价排名等手段损害消费者权益；部分数字

平台为进行精准营销推广，未经数字平台用户同意，

通过植入插件等方式过度收集、非法窃取和窥探数字

平台用户的个人数据，并诱导消费者过度消费，赚取

高额利润；有些数字平台甚至通过倒卖数字平台的数

据获利，数据“黑产”猖獗，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权

益。随着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 ChatGPT 的横空出世，

数字平台在人工智能（AI）技术的加持之下将拥有更

加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和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引发人

们对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的担忧。

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是国家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平

稳运行的两大手段，当市场调节失灵时，就需要政府

的积极干预，市场调节失灵处即为政府干预的边界。

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的业务形态、组织

形态和资源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数字平台

成为新的市场主体，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在私人

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边界交叉融合，政府和企业需要打

破原有的责任边界，开展协同治理[5]。数字平台生态

的发展复杂多变，传统的政府监管模式和治理机制面

临严峻挑战，如何厘定政府对数字平台经济的监管边

界，如何兼顾行业规范和数字平台创新，这对政府监

管模式和治理机制提出新要求。

2 美国和欧盟数字平台自治监管政策

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竞争高地，而数字平台又是

数字经济发展的引擎。美国和欧盟等经济体都针对数

字平台的治理展开了持续的立法和执法行动，但二者

对数字平台的监管模式和干预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1）美国：一直以来坚持“效率优先”的数据政

策，以保护数字平台发展为主。美国于1996年通过的

《通信规范法》是其在网络平台保护言论自由的支柱，

该法律第 230条规定确立了“避风港”原则，旨在保

护网络服务提供者免因第三方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美

国鼓励数字平台自治以限制相关违法行为，但并不将

此作为数字平台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美国政府尊重数

字平台生态圈自发秩序，只有在数字平台内部治理系

统失衡、严重危害社会公益时才由政府监管介入。美

国坚持“避风港”原则，豁免数字平台的直接责任，

该政策有效激发了数字平台的活力和创造力，快速推

动了数字平台的技术创新，极大发展了数字平台的产

业生态，强势推动了美国互联网产业的崛起，助力美

国数字平台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但美国数字平台高速

发展的同时亦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数据垄断、隐私泄

漏和网络安全隐患等治理难题。近些年，美国国会陆

续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个人数据权利保护等方面的

法律，但这些立法仅对特定行业、特定类型数据、不

公平或有欺诈性质的数据活动进行规制，至今没有推

出一部统一的隐私保护法或数据保护法。

（2）欧盟：致力于在成员国内部建立“数字化单

一市场”，因此长期坚持“公平治理”的数字政策，

对数字平台企业维持高压监管态势。近年来，为推动

数字平台发展，欧盟通过一系列的立法举措构建公平

② 通用目的技术驱动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 . (2020-05-20)[2023-10-26]. http://bgimg.ce.cn/cysc/tech/gd2012/202005/20/t20200520_

349471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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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环境，精确定义数字平台的责任和义务，提高

数字平台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保障用户在数字平台的

基本权利。欧盟开创了一种新型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

共同监管模式，该模式既可以优化数字平台自治体

系，又能有效预防数字平台滥用自治权利。欧盟在数

字平台监管方面的另一重大突破是确立了以“数字守

门人”为核心的事前监管模式。通过政府的积极监管

将大型数字平台的自治权力行使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

内，从源头上减少恶意竞争行为，遏制侵害数字平台

用户权益的现象。欧盟通过强化数字平台运营的事前

规则，在违法行为发生前就进行约束，促进了市场的

良性竞争，增加了商业用户和消费者的选择权，避免

了传统竞争法事后规制的滞后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同

时，部分研究表明事前监管将会减少数字经济领域的

创新和投资，降低数字平台的持续增长能力和竞争

力，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利益[6]。欧盟对数字平台经

济的限制过多，客观上抑制了数字平台的创新精神，

因此，欧洲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滞后于美国，在全球

基本处于第二梯队。

通过对比美国和欧盟数字平台的监管政策（表2）

可以看出，美国基于保护言论自由的政策对数字平台

采取了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推崇市场导向的政策理

念，兼顾隐私保护和反垄断等目标，充分发挥数字平

台自治作用，宽松的监管政策使数字产业飞速崛起；

但数字平台自治权力过度扩张也损害了公平竞争秩

序，侵蚀了公共利益，故近几年美国也正在从宽松监

管模式走向严格监管模式；欧盟通过出台详细且严格

的监管政策，将大型数字平台确立为“守门人”，将

数字平台的自治权力纳入监管视野，欧盟旨在构建一

个公平竞争的数字生态，但严格的监管政策对数字平

台的创新精神有所抑制。我国应借鉴参考美国和欧盟

的监管政策和执法经验，完善我国针对数字平台责任

的法律法规，厘清数字平台自治边界，构建适应我国

数字产业发展的数字平台监管体系。

表2　美国和欧盟数字平台监管政策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digital platform regulatory polic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政策理念

政策设计

典型数字平台
法案

对待数字平台
自治的态度

监管模式

美国数字平台监管政策

强调“效率优先”，保护公民的隐私，维护数字安全
维护市场竞争，维护自身数字经济竞争力

治理架构根据行业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美国联邦政府层面
未建立统一监管架构
注重发挥法院的判例作用

美国加州通过了《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该法案是州级
行政区最早的全面隐私法案，随后弗吉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犹他
州和康涅狄格州等也陆续通过了州级行政区的数据保护法案
美国联邦政府层面针对保护个人隐私的法案和反垄断法案尚在
审议中

重视数字平台自治的作用，尊重数字平台生态圈自发秩序
鼓励数字平台自治以限制违法行为
拒绝将数字平台责任“守门人”化，继续在“避风港”框架下讨论数
字平台责任的范围与多寡

从宽松监管模式走向严格监管模式
在反垄断方面呈现明显强化的趋势

欧盟数字平台监管政策

强调“公平治理”，增强数字市场秩序的公平性和竞争性
提出“数字主权”和“技术主权”

以欧盟委员会为核心机构，建立跨成员国的数字政策框架
欧盟内不同成员国的数字政策呈现出协调一致的特点

2018年5月，欧盟正式施行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2022年5月，欧盟理事会批准通过《数据治理法案》（DGA）
2022年7月，欧盟理事会通过《数字市场法案》（DMA）
2022年10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数字服务法》（DSA）

首次引入了“守门人”的概念，加强了对大型数字平台的监
管，禁止其利用数据、算法及数字平台规则等优势排除、限
制竞争
禁止数字平台通过市场竞争，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确保数字
服务市场更加公平开放

一直秉持严格监管的态度
对“守门人”采取事前监管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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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平台自治的边界重构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

神》中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

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数字平台的自治权力

如果不加约束，也将会被滥用。从我国数字平台治理

形态来看，数字平台所拥有的超级自治权力已经有突

破私权范围向公权扩张的倾向[7]，由此可能会引发资

本无序扩张、公平竞争秩序崩塌、公共利益受损，其

危害不容小觑。当数字平台内部自治失范时，就需要

公权力介入，以防止其滥用自治权力。然而，在部分

行业领域中，政府监管的步伐没有跟上数字平台的创

新速度，出现了监管缺位的现象，造成某些数字平台

打政策“擦边球”，利用监管空白进行政策套利，野

蛮生长。

对数字平台自治权利的过度包容固不可取，但过

度管制也不利于数字平台的健康发展，政府的强监管

或干预过度可能导致“政府失灵”。政府对数字平台

的限制性政策会对数字平台创新产生负面影响，这种

影响在行业的技术创新方面表现更为明显[8]。数字平

台以数据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如对个人信息过度保

护，可能会影响数字平台对数据的合理利用并影响数

字平台功能的正常发挥，削弱数字平台的创新能力。

另外，如果政府对数字平台苛以重责，不但会增加数

字平台的成本和运营风险，还会压缩其自治空间，损

害其市场竞争力。因此，政府对数字平台应当遵循

“适度干预”原则，避免全面管制扼杀数字平台活力。

从人类历史来看，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新都会带

来政府治理范式的改变。在数字化浪潮之下，传统

“二元对立”理论的政府监管模式已不能适应数字平

台的飞速发展，而“以元规制”理论为基础的政府引

导监管被规制主体自我规制将会是政府治理模式发展

的新方向。在此背景之下，既要尊重数字平台的自治

权，也需要加强政府监管以缓解数字平台私利属性与

公共属性的冲突，防止其滥用自治权力产生负面影

响。因此，面对传统政府监管模式存在的弊端，本文

认为需考量以下 3个视角对数字平台自治与政府治理

边界进行重构，以解决政府监管何时介入数字平台治

理及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监管的问题。

3.1 从多元价值目标平衡的视角明晰政府干预数字
平台的法律界限

我国当前针对数字平台经济的法律体系尚不完

善，在反垄断、数据保护、数字平台责任等方面虽已

出台了相关法律，但仍存在许多模糊甚至空缺的地

带。立法的社会目的是建构具有多元价值平衡的法律

秩序，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需要统筹兼顾多元利益，

未来出台新的法律法规需要体现多元价值目标平衡

理念。

（1）立法要在抑制垄断与鼓励创新之间达成平衡。

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进行修订并施

行，在该法总则中引入了数字平台反垄断专条。这标

志着我国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开始进入精细化、常态

化阶段。我国还须不断完善数字平台竞争制度和规

则，在数字经济领域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但强

化反垄断的同时亦不能扼杀数字平台创新。

（2）立法要在平台数据的合理利用与数据安全和

个人隐私保护之间达成平衡。我国“十四五”规划提

出“统筹数据开发利用、隐私保护和公共安全”，强

调数据保护与数据开发利用的平衡和协调发展。未

来，针对数据保护相关领域的立法，要在保护公民的

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数据资源开

放联通，使得数字平台能够获得更加多元的数据，挖

掘更加多元的数据红利。

（3）立法要在消费者与平台经营者利益之间达成

平衡。我国现行法律往往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给

予倾向性保护。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消费者数据

为核心的消费者社会已经到来，“政府主导的单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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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保护模式逐渐显现出对数字数据化场景下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乏力与困顿”[9]，在此背景之下，未来的

立法理念应从倾斜保护走向均衡保护，建立多元保护

路径，从政府主导的单一倾斜保护模式转为政府、经

营者与消费者合作共治的消费者保护模式。

3.2 从数字平台分级分类的视角厘定不同数字平台
自治权力的边界

现实中存在形态各异的数字平台，不同类型的数

字平台有着迥然不同的商业模式，不同类型数字平台

上的违规行为大不相同，不同规模体量数字平台的法

律责任亦当不同。对不同类型的数字平台不能“一刀

切”地按照同一标准进行监管。确定数字平台责任的

合理边界，需要考虑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技术特征

以及信息控制力等多种因素[10]，根据数字平台类型和

规模实施分类分级监管。2021年10月，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发布《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

稿）》《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 （征求意见

稿）》，根据平台的属性和功能，划分为六大类、31

类子平台；根据用户规模、业务种类与限制能力不

同，划分为超级平台、大型平台和中小平台 3类。上

述文件对数字平台进行合理的分级分类，根据不同类

型数字平台的特点，精准地制定了数字平台治理政

策，提高了监管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上述文件对

超级数字平台企业施加了更加严苛的法律义务、规定

了更加明确的法律责任，提出了更高的合规要求，防

止超级数字平台利用垄断优势损害中小数字平台企业

的利益。

3.3 从国际竞争视角确定对数字平台的监管边界和
监管力度

数字平台是全球数字经济资源配置的枢纽，也是

大国之间地缘博弈的新焦点。目前，美国数字平台的

发展在全球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我国数字平台仍以国

内市场为主，国际市场所占份额很少，并且近几年我

国与美国数字平台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平台经济与竞争政策观察

（2021年）》报告指出，2017—2020年，我国排名前5

位的数字平台市场价值从 11 448亿美元增加到 20 031

亿美元，增长率为 75%。美国排名前 5位的数字平台

市场价值从25 252亿美元增加到75 354亿美元，增长

率约200%。然而，我国排名前5位的数字平台市场价

值之和相比占美国排名前 5位的数字平台市场价值之

和，从 2017年的 45.3%下降到 2020年的 26.6%，差距

越发明显（图1）。

我国数字平台跨境出海，既面临着与海外数字平

台的竞争，又面临着不同的制度环境和监管政策的挑

战。数字平台企业只有强化自治能力，才能提升国际

竞争力，增强数字平台企业的全球话语权。我国的监

管政策应当站在国际竞争的视角，主动与国际监管政

策接轨，应大力提升而非削弱数字平台的创新能力，

尤其需要避免简单化“一刀切”的强监管的做法伤害

数字平台的国际竞争力。针对我国重点领域和新兴行

业的数字平台，应为其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给予其

更大的发展空间，建立富有弹性的创新试错机制，鼓

励其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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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7—2020 年中美前 5 位数字平台企业市值比较

Figure 1　Comparison of market value of top 5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17 to 2020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平台经济与竞争政

策观察（2021 年）》

Data source: Observation on Platform Econom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2021) published by China Academy of In‐

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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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数字平台监管的政策建议

伴随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监管体系和治

理手段难以适用于数字平台这种新型市场主体。为了

推动我国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结合数字平台本

身的属性，厘清数字平台自我监管与政府监管之间的

边界，改进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能。针对我国数字

平台监管模式创新提出以下4条建议。

4.1 从粗放式的刚性监管向审慎的柔性监管转变

数字平台只有提升交易效率、产生规模效应并维

护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才能实现商业利益，

数字平台有充分的意愿通过自我规范和约束去构筑公

正、高效的交易环境，维护数字平台正常的自治秩

序。数字平台可以通过其掌握的大数据信息优势，有

效地管理海量的用户信息；数字平台还可通过合理设

置生态圈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协调各主体的利益分

歧，形成一个动态交互的生态网络，实现平台可持续

发展。政府监管不能替代数字平台自治，盲目介入很

可能导致数字平台“免疫系统”紊乱，破坏数字平台

生态化进程，损害经济效率、创新和消费者福利[11]。

政府应充分尊重数字平台在合法边界范围内的自治

权，审慎地介入数字平台治理，避免公权力对数字平

台自治机制过多的干预。此外，政府在对数字平台实

施监管时需要遵循正当程序原则，而不应任意性执法

或选择性执法。

4.2 从命令式监管向合作式监管转变

传统的命令式监管模式容易抑制数字平台的活力

和创造性，难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监管

与数字平台自治在本质上是不矛盾的，双方共同的目

标是实现数字平台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数字平台

的创新应在国家既定的法律框架下进行，不断更新自

己的自治规则和技术架构，更好地满足监管者的要

求。政府则需要遵循数字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帮助并

引导数字平台建立成熟完善的自治秩序，实现数字平

台商业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福利的统一。政府应当

与数字平台企业进行充分互动，建立规则衔接机制，

为数字平台自治提供及时且匹配的制度资源供给，形

成合作治理的经济秩序，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

大化。

数字平台不仅是市场主体，亦可作为政府的合作

伙伴。数字平台汇集海量的用户信息，依托其先进技

术形成庞大的生态系统，可在数字经济监管中发挥独

特优势，能参与到政府社会公共治理的各项工作之

中。例如，杭州市市场监管局的“红盾云桥”系统即

是政府部门与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合作的成

果，监管部门可以调取数字平台的数据，这些数据能

够为查处网络违法案件提供支撑，有效解决网络市场

监管难、网络投诉举报跨区域查处取证难等问题③。

4.3 从事后监管向全流程监管转变

根据监管介入时机的不同，监管模式通常可划分

为事前监管、事中监管与事后监管。传统的监管模式

主要是事后监管，即当企业违规行为被执法人员发现

或举报后，监管部门才开始介入。数字经济的发展瞬

息万变，事后监管无法及时制止数字平台的不法行

为，也无法及时对受害者提供其他救济措施，负面影

响会贯穿始终，用户权利遭受持续损失。针对数字平

台的全流程监管，是一种前置化的监管模式，通过对

数字平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流程监管，矫

正数字平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遏制侵害用户权益事

件的发生。我国可参考欧盟对大型数字平台进行事前

规制的模式，通过前置化的立法和监管高效地规制数

字平台。

③ 以政企共建“杭州模式”破题“网络消费监管难”. (2017-06-16)[2023-10-26]. https://hznews.hangzhou.com.cn/chengshi/content/

2017-06/16/content_65796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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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从事后处罚向事前合规转变

企业合规制度发端于美国，并在欧洲各国法律制

度中不断发展，现已经成为全球公司治理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数字平台的特点决定了外部监管者难以对

数字平台上每次交易进行逐一查处和监督。数字平台

天然具有建构自治秩序的优势，政府可以通过合规激

励机制调动数字平台自我规制的内在动力，推动数字

平台企业持续完善合规制度和流程，强化合规风险管

控，实现数字平台的自我规制和主动合规。监管部门

可将合规监管作为对数字平台实施常态化监管的方

式，通过实施合规有效性评估和定期开展合规检查，

督促数字平台履行主体责任，促进数字平台企业健康

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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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platform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m of organiz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How to clarify the boundary between 

platform autonomy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so as to exert the order maintenance function of platforms effectively is the key issue in 

the reg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governance. This study firstly introduces the basic model of platform autonomy and the regulatory 

challenges it faces, basing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platform autonomy. Secondly,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gulatory theories and legal policies of the digital platform autonom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models. Finally, aiming at the fuzzy boundary of digital platform autonomy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dilemma between over-tolerance and over-regulation in government regul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ance boundar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changing extensive rigid 

supervision to prudent and flexible regulation, changing mandatory supervision to cooperative regulation, changing after supervision to 

whole-process reg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tudy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compliance capacity building of digital platform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and health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latform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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